桐城法院：担保并非“签字了事”，18.73万元欠款促担保人履行责任

12月17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，担保人余某夫妇在执行法官的释法明理下，由其儿子代为清偿全部欠款18.73万余元，案件顺利执结。
2020年，黄某、杨某夫妇因资金需求，向桐城市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易贷卡业务，双方就借款额度、借款用途等内容达成约定。余某夫妇自愿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，承诺对黄某夫妇的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借款到期后，黄某、杨某夫妇未能按约履行还款义务，余某夫妇也未主动承担担保责任，银行诉至法院。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，执行法官第一时间展开财产摸排，发现黄某、杨某夫妇身负多笔债务，已无实际还款能力，案件执行一度陷入僵局。为切实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，执行法官将突破口锁定在担保人余某身上，依法将其拘传至法院。在调解室里，执行法官向余某细致阐释法律规定，明确指出连带担保责任意味着当债务人无力还款时，担保人需承担全额还款义务，拒不履行将面临纳入失信名单、限制高消费等一系列法律后果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过法官耐心的思想疏导，余某深刻认识到担保行为的严肃性和自身应负的法律责任。其儿子得知情况后，主动赶到法院，当场代为缴纳全部欠款18.73万余元。至此，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圆满执结。
此次案件的执结，不仅为金融机构挽回了经济损失，更向社会公众敲响警钟：担保不是简单的“人情签字”，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担当，签字即意味着要为他人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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